
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CEDAW 宣導成果報告 

二級機關/

科室 
政風處 辦理日期 111年 8月 8日 

活動名稱 

臺南市政府政風處 111 年第 4 次

性別主流化共學小組暨臺灣女孩

日活動 

宣導對象 本處同仁 

宣導人數 

性別 

共計 CEDAW 

自製宣導媒材

類別 

□講義   □文宣   ■簡報 

□廣播錄音檔      □影片 

□其他 ________ 
女 男 其他 

6 2 0 8 

宣導管道 □網路平台(含 FB、Line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Podcast等) 

□影片播放(廣告等)        □廣播            □電視牆 

□活動設攤              □競賽            □平面廣告空間 

□研討會、座談會、說明會  □辦理 CEDAW實體課程、工作坊 

■其他：性別主流化共學小組 

CEDAW應用  1. CEDAW第 5條：消除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作法。 

CEDAW第 10條：保障婦女在教育方面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。 

2. CEDAW第 4次國家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：CEDAW第 10條有關落實教育機會實質

平等、鼓勵女性參與教育及研究專業、性健康、生殖健康與權力之教育、懷孕女

孩和年輕母親之教育、性別平等教育法。 

3. CEDAW第_______號一般性建議： 

宣導媒材內容及宣導過程整體概述 

◼ 宣導媒材內容概述：隨著社會風氣開放，兩性互動關係所延伸之社會問題日益嚴重，建立青少

年（女）正確及健康之性觀念與性知識格外重要，本活動參與對象為本處同仁，並自製「確保

已婚及懷孕少女、年輕母親的健康、自主及受教權」簡報，特別設計以情境故事揭幕，請參加

者試想得知未成年子女懷孕時，會做出什麼反應?加以詳細介紹 CEDAW 第四次國家報告及相關

法律規範，列舉後續處置措施，提升參加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懷孕事件發生時，能具備基礎知識，

引導子女採取適當之處理流程，以維護兒童及青少年（女）健康成長及其人格和諧發展之權益。 

◼ 宣導過程概述：本處辦理 111年第 4次性別主流化共學小組，結合臺灣女孩日辦理系列活動，

自製簡報向本處同仁宣導 CEDAW相關內涵。 

 



 

宣導活動照片 

 

本處性別主流化共學小組暨臺灣女孩日活動辦理情形 

 

主講者分享「確保已婚及懷孕少女、年輕母親的健康、自主及受教權」CEDAW自製簡報 


